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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承办协议

本委托承办协议由下列双方签订： 

甲 方：北京健康促进会 

乙 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甲方将于[2018]年[09]月[07]日在[香港]举办[AICT]会议。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由甲方委托乙方承办该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责任和义务
1、甲方：
A、甲方负责对乙方提供的项目策划及服务给予确认；
B、甲方负责对乙方提供的项目预算给予确认。
C、甲方有积极、全力配合乙方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2、乙方：
A、乙方负责项目安排和日程的策划，保障项目流畅顺利执行；
B、乙方有积极协助甲方完成此次会议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条 委托费用及支付方式
1、甲方向乙方支付承办项目费用       (小写：￥      元)，最终费用以实际结算为准，于结束后20天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乙方的帐号信息如下： 
户    名：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账    号： 110060744018010049796
2、乙方在收到承办项目费后，在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三条 违约与责任
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的发生，包括天灾、爆炸、自然现象、火灾、动乱、道路封锁、港口禁运、政府行为过失、劳资纠纷等或其它类似或非类似的超出执行方预测和控制能力以外的事件，而使任何一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的规定的义务，受影响方应在事件发生后三日内通知另一方，本协议同时推迟履行。在协议推迟期间，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双方协商终止协议，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与协议有关的项目已发生的费用。
第四条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应当遵守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准则的要求。
第五条 如果双方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管辖地内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和管辖。
第七条 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有效期至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止。本协议一式贰份。 


	签署如下：
甲方盖章：北京健康促进会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乙方盖章：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AICT会议费用明细
2018 年 09 月04 日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专家机票火车票费用
	47655
	属地往返香港的机票或火车票

	租车费用
	19900
	属地接送机车费/香港接送机车费

	住宿费用
	34818
	专家香港住宿房费

	专家餐费
	10000
	专家香港餐费

	会议注册费
	28860
	会议相关注册费

	个人意外保险
	300
	

	会务工作人员
	1000
	

	服务费6%
	8551.98
	

	税费  6%
	9065.10
	

	合计
	1611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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